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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型收买的法律规制研究

●周　菁

　　

[摘要]婚姻型拐卖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自１９９７年开始施行的«刑法»中对收买型犯罪的不法评价过轻,

导致在法律实践中,执法司法对收买罪的打击力度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于收买型犯罪的宽纵.针

对收买妇女罪的法定刑过轻以及执法司法对收买罪打击不力等问题,应该进一步完善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

制度,以及执法权和司法权运行机制.一方面,通过立法手段完善«刑法»规范,增加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

重的条款,合理调整刑罚梯度,从而加大对收买型犯罪的惩罚力度;另一方面,执法和司法机关应严格执法,

不姑息良性婚姻型收买犯罪,将收买行为视为后续犯罪的预备犯罪,严格适用法律,实行数罪并罚,严厉打击

恶性婚姻型收买犯罪.

[关键词]婚姻型收买;绑架的妇女罪;犯罪预防论;数罪并罚

婚姻型收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罚现状

拐卖妇女之所以屡禁不绝，源自其无本买卖的暴利。

在人贩子拐卖过程中，妇女往往被多次转卖，拐卖和转卖的

各环节都容易给妇女带来人身伤害。 收买人收买被拐卖妇

女后，通常延续与前手犯罪类似的人身伤害。 犯罪婚姻型

拐卖常常引发社会舆论关注，一方面，对被害女性表示深切

同情，另一方面，对涉案犯罪嫌疑人发出强烈谴责，舆论焦

点多集中在收买妇女罪的法定刑过轻以及执法司法对收买妇

女罪打击不力等问题上。

早在１９世纪，国际社会便针对将人作为商品贩卖并奴

役他人制定了相关国际条约，对“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给

予“均等无差别”的保护，重点关注妇女的权益。 虽然各

国都制定了国内法并签署了该国际条约，严厉打击人口买卖

的犯罪行为，但是人口买卖具有低付出和高回报特点，已经

成为２１世纪全球第三大走私犯罪行为。

收买妇女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它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收

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的行为。 其中的婚姻型收买行为，

是指收买者实施收买被拐卖妇女，意图与其缔结婚姻、组成

家庭的行为。 收买人将被害人作为妻子，通常要求其生育

后代。 一旦遭到妇女反抗，男方及其家人通常为了避免人

财两空，会镇压反抗违心婚姻的被拐妇女。 他们可能会将

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囚禁并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 为摧毁

妇女逃跑的意志，他们还可能经常以打骂、冻饿、强迫过度

劳动或者拖延治病等方式实施虐待，使其不得不依附买入家

庭。 为有效制止婚姻型收买这种犯罪活动，我国婚姻相关

法律规定，禁止买卖婚姻；同时，《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

第１款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即收买被拐卖的

妇女、儿童的，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婚姻型收买又可分为良性发展型收买行为和恶性破坏型收买

行为，二者在犯罪构成要件和定罪量刑方面差异显著。

良性发展型收买行为，是收买者以结婚为目的，在收买

妇女后未实施其他违背妇女意志的行为，尤其是未实施如限

制人身自由等违法犯罪行为。《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６
款规定了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从轻减轻处罚条件，即不阻碍

被拐卖妇女的意愿，允许其返回原居住地。

被强烈谴责的恶性破坏型收买行为是指收买者以结婚为

目的，在收买妇女后，违背妇女意愿，对妇女实施伤害等行

为的收买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犯受害人的人身权

利，也给受害人原生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刑法》

第二百四十一条第２款规定的强奸罪，即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

强奸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３款规定的非法拘禁罪、故意

伤害罪和侮辱罪，即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非法剥夺、

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依照《刑

法》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和侮辱罪的有关规定定罪处

罚。 第５款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即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又出卖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

儿童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正是因为收买行为与诈骗、杀

人、强奸和抢劫等重罪常常相继发生，我国《刑法》才在

第２４１条第２、３和５款规定，收买后者对妇女实施其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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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行为的，相关犯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数罪并罚。

完善收买型犯罪法律规范的必要性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１款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罪，即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者管制。 然而，如果将该罪与盗窃罪进行横向比较，会

发现盗窃公私财物１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以上的犯罪行为，其刑

罚的不法评价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犯罪行为几乎相当，甚

至盗窃罪因为单处或并处罚金而显得更为严重。

婚姻型收买不仅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损害妇

女身心健康，给受害者的家庭带来痛苦，而且还会助长拐

卖、绑架妇女的犯罪活动。 在拐卖人口多发地区，这已经

影响到社会秩序。 杰里米·边沁提出的犯罪经济学理论中

指出：为了震慑犯罪，惩罚必须施加充分的痛苦，以保证这

一痛苦与罪犯预期的其他痛苦的总和，超过罪犯从犯罪中预

期得到的快乐。 罪犯被抓获的可能性越小，相应的刑罚就

必须越严厉，以维持一个足以震慑犯罪的预期成本。 因

此，需要通过制造一些具有警示作用的反面教材，使犯罪分

子和潜在犯罪分子从中吸取教训，达到“以儆效尤”的

效果。

犯罪的预防论则认为，惩罚是为实现去违法化的目标而

存在，预防，即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面向未来，是现代

刑法更受关注的功能。 根据杰里米 边沁在《道德和立法

原理导论》一书中系统严谨地阐述了关于惩罚的预防或威慑

论，指出一般预防针对社会大众，通过威慑使潜在行为人放

弃实施违法行为。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的矫正作用就是

要迫使那些不能主动过上有德行生活的人，迫于耻辱、强制

或惩罚的压力，至少在行动上符合德行。 乌尔比安也说

过，法的祭司用刑罚震慑。 托马斯认为，人天生具有向善

的德行，可是，德行的实现有赖于后天的训练。 对于那些

道德败坏、不能够轻易为言语所动的人，就必须用强迫与威

胁的手段让其避恶，至少不再作恶，成为有德行的人。 运

用惩罚的威胁的训练，正是法律的训练。

根据杰里米·边沁提出的惩罚威慑理论，特殊预防针对

具体的行为人，通过矫正和威慑手段使得行为人重新社会

化、无害化。 它强调犯法行为和惩罚之间应当符合正当的

比例关系，惩罚的数量、种类和确定性都应当设定得当。

通过完善立法，增强《刑法》规范的严密性，增加情节严重

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条款，合理化刑罚梯度，从而提高对收买

型犯罪的惩罚力度。 对于婚姻型收买行为，尤其是恶性破

坏型收买行为，它们严重侵犯了被拐妇女的合法权益，因此

必须严惩犯罪分子。

综上所述，加大对收买型犯罪的惩罚力度，增加情节严

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条款，合理化刑罚梯度，有助于法律规

范更加合理和完善。 这样的做法既保持了现有的立法体例

的稳定性，对《刑法》条文的改动较小，同时又为那些情节

较轻、有良性发展可能的收买犯罪适用缓刑或从宽处罚留下

了适当的空间。 这样的立法调整可以更好地指导法治实

践，从而取得良好的法律实施效果。

执法和司法机关加大对收买型犯罪的惩罚力度

(一)针对良性婚姻型收买犯罪——不纵容

１９８３年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

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首次将收买型犯罪

纳入《刑法》，规定对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的犯罪分子

处以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然而，该决定中

的免责条款在１９９７年《刑法》中被继承，即如果收买被拐

卖、绑架的妇女后，按照被拐卖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

原居住地，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在《刑法》中，这类免责

条款极为罕见。 收买行为在“支付对价”并“控制被害人”

时即构成既遂，按理说，收买之后犯罪已经既遂，但只要不

阻碍妇女返回原居住地，便不再追究责任。 这反映了当时

立法者对良性发展型收买犯罪从宽处理的价值取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５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根据《意见》第二十

条的规定，与被买妇女已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的，一般

应当从轻处罚。 ２０１５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将第２４１
条第６款修改为“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

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从２０１０年的“可以不

追究刑事责任”到２０１５年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体

现了执法司法对良性发展型收买犯罪惩治力度的加强。

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４日颁布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第五条规定，已形成

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解救时被买妇女自愿继续留在当地共

同生活的，可以视为“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

原居住地”。《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６款的“不阻碍其返

回原居住地”的，如果从严格意义上解释，该阶段应当限定

在收 买 行 为 既 遂 之 后、 其 他 犯 罪 行 为 实 施 之 前。 然

而，２０１６年的《解释》对此作出了明显有利于收买人的从宽

解释，将“已形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视为“不阻碍其返

回原居住地”的一种情形，从而将收买妇女的后续犯罪行为

掩盖在“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之下，对这些严重侵犯人身

权益的犯罪不予追究。 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考虑到收

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虽然符合该罪成立的积极要素，但由

于期待可能性显著降低，且行为人没有其他犯罪事实，因此

可以予以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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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变迁，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严惩收买被拐卖

的妇女犯罪的民意吁求越来越具有正当性。 被拐卖妇女的

权益必须得到更有效的保护，收买者应当为其罪过承担相应

的责任。 考虑到法律的稳定性，《刑法》不可能频繁修订。

在法律尚未修改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来调

整现有法条的含义，以实现当下刑事政策的目标。 尽管司

法解释加大了对良性发展型收买犯罪的惩治力度，但实际

上，“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选择并不能有效震慑这类

犯罪分子。 因此，需要轻微修改司法解释中的不完善之处

进行修改，确保只要有收买行为就依照《刑法》处以刑罚，

这样才能对收买者形成严重的警告。

(二)针对恶性婚姻型收买犯罪——数罪并罚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２款规定的强奸罪，即收买

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

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３款规

定了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和侮辱罪，即收买被拐卖的妇

女、儿童，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等

犯罪行为的，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二

百四十一条第４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同时有

第２款、第３款规定的犯罪行为，依照数罪并罚处罚。

立法者在《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中设立第２款和第３
款属并不多余，对于收买妇女罪，如果局限于《刑法》第二

百四十一条第１款规定，似乎顶多只能判３年有期徒刑，使

第１款的收买妇女罪与第２款指向的强奸罪，第３款指向的

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等，互相不关联，导致收

买妇女罪将被看成一个法定最高刑只有３年有期徒刑的

轻罪。

婚姻型收买犯罪，收买行为既遂后几乎必然滑向后续重

罪。 实践中，行为人都必须与人贩子进行交易，完成违背

女性意志的收买行为，这是为实施后续的强奸罪、非法拘禁

罪等犯罪而“制造条件”的特殊型预备犯。 因此，有学者

认为应该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解释为强奸罪、非法拘禁

罪、伤害罪等后续犯罪的预备犯。

司法作为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需要慎重对待公民权

利。 法官断案不能只依据带有主观性的文义解释，更要考

虑立法者目的。 根据预备犯的观点，在侦查、起诉和审判

的过程中，不能将收买妇女罪与后续常见犯罪割裂，即一旦

认定为收买妇女罪的嫌疑人，就要启动审查女性在整个过程

中的被迫性，因此执法司法机关在适用收买妇女罪条款时，

必须考虑追究后续犯罪的罪责。

结束语

针对法治实践中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应该进一步完善

保障社会秩序的法律制度以及执法权、司法权的运行机制。

一方面，立法修改不完善的《刑法》规范，完善对收买型犯

罪的，通过增加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款项，使法律规

范更加合理；另一方面，执法司法要加大处罚力度，不纵容

良性婚姻型收买犯罪，把收买行为评价为常见后续犯罪的预

备犯罪，严格适用法律，数罪并罚严厉打击恶性婚姻型收买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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